
臺大機械系 

109學年度第 8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6日(星期一) 下午 12 時 30分 

地點: 工綜館 734室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109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紀錄 

 通過楊馥菱教授續任本系課程委員會召集人，任期自 110年 4月 1日起至 112年 3月 31日

止。

 通過吳鍚侃教授於退休後，第二次申請繼續使用工綜 117、119實驗室空間 ，借用期間為民

國 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通過楊宏智教授於退休後，第二次申請繼續使用工綜 605研究室及工綜 138實驗室空間，借

用期間為民國 110年 6月 4日至 111年 6月 3日止。

 請各組課程委員將「領域專長」模組課程規劃，帶回組內討論，並於 3月底前向課程委員會

回報討論結果。

109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紀錄(略) 

貳、 系務報告

一、 報告事項:

二、 近期活動： 

1. 2021年 3月 6日 系學會團隊配合學校杜鵑花節活動，舉辦線上學系博覽會。

2. 2021年 3月 8~19日 詹魁元老師率領服務學習課程團隊與學務處校園安全中心合

作辦理「鐵馬週自行車健檢」活動，共上千臺腳踏車參與。

3. 2021年 3月 31日 建中 207班、210班師生家長共 73人到訪本系。

三、 誌謝： 

1. 感謝創新實作中心（莊嘉揚老師負責、林侑俐編審擔任經理）及管理團隊、精密

製造中心（廖運炫老師負責）及團隊、林沛群老師及仿生機器人實驗室團隊、莊

嘉揚老師及多尺度系統實驗室團隊、孫珍理老師及微觀熱傳實驗室團隊、陳湘鳳

老師及先進產品實現與互動實驗室團隊協助接待 3月 31日建中師生參訪。

四、 專利: 

1. 陳亮嘉老師之研究成果「光學照明裝置及其共焦顯微系統」獲頒中華民國發明專

利證書。(3/25)

五、 榮譽事蹟： 

1. 莊嘉揚老師指導學生于紹尹榮獲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學生競賽台灣國內

賽 2021國研盃智慧機械競賽學生演講競賽第一名。(4/7)

2. 陳亮嘉教授榮獲科技部 109年度傑出研究奬。(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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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各委員會報告:課程委員會(楊馥菱)、招生委員會(主任)、安全衛生委員會(潘國隆)、空間規劃委

員會(主任)、國際事務委員會(主任)、奬學金委員(黃信富)、圖書委員(蘇偉儁) 

課程委員會: 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第 2次計畫書徵件 

說明： 

1.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實施要點」及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報

告通過，辦理本學年度第 2次計畫書徵件。 

2. 開放教師依研究專長與教學規劃提案(4~5門課、12~15學分為原則)。 

3. 計劃書重點如下(細節請見附件一 P4)、個人提案將由提案教師負責該模組開課計劃

書與相關適宜。 

  (一) 計畫目標：界定明確的學習目標 

  (二) 課程架構：強調課程的屬性與關聯性  

  (三) 校準依據：教學單位課程地圖、教學單位核心能力、未來就業方向或研究所專

業學群等 

  (四) 學習效益： 

  (五) 工作規劃 : (開課時程) 每組領域專長應以包括四至五門課程、十二至十五學

分為原則 

4. 請於 5/21(五)前繳交計劃書於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將於 5/17及 6/7系務會議

報告，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後，6/11統一送件至教務處。 

5. 若各組有其他模組提案或修正，也歡迎一併提出。  

七、 請各中心負責人報告:創新實作中心(莊嘉揚)、實習工場(蔡曜陽)、計算機中心(黃育熙) 

參、 提案討論 

一、 案由：擬續聘周元昉、楊宏智、鍾添東三位老師為 110學年之兼任教師。 

說明：因三位老師已年滿六十五歲，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規定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兼任教師之新(續)聘除須經教評會同意外，應另提經系務會議通過。 

 

提案單位 固力組 製造組 課程委員會提 

姓名 周元昉 
兼任教授 

楊宏智 
兼任教授 

鍾添東 

兼任副教授 

最高學歷 普渡大學 
航空太空系博士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博士 

臺灣大學 

機械系博士 

經歷 臺灣大學 
機械系教授 

退休 

臺灣大學 
機械系教授 

退休 

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 

退休 

授課名稱

及 

授課對象 

工程聲學(上學期) 
授課對象：機械系 

製造原理(上學期) 
機械製造(下學期)` 
授課對象：機械系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上學期) 

計算機程式(下學期) 

授課對象：機械系 

決議：通過，與教評會議併案處理。 

P2



二、 案由：機械系博士班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辦法中關於博士生發表期刊作者序之討論。

(學術委員會提) 

決議：  

1. [博士班學位授與規定及考核辦法]第二條第四款法條擬修正如下「須於 EI或

SCI收錄之期刊發表（含接受）論文至少兩篇，其中至少一篇發表於 SCI 收錄

之期刊。論文內容須為學生在學階段所完成者，該生須排名為第一作者，或指

導教授與該生分列為第一與第二作者 (以下略)。」法條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

(P8)。 

2. 自 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實施。 

三、 案由：機械系學士班書卷獎給獎標準。(課程委員會提) 

說明： 

1. 以往本系針對書卷獎僅有排序標準，並未法條化，且因應等第制變革有同分並列、

需行專簽申請增額的問題。 

2. 依循本校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課程委員會修正本系書卷獎給獎標準文

字。 

決議：訂定本系學士班書卷獎給獎標準，如附件三(P10)。 

四、 案由：機械系「領域專長」模組架構及其對應課程。(課程委員會提) 

決議：通過本系領域專長模組架構及其對應課程第一階段草案，如附件四(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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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模組架構計畫書 

教學單位  

教學單位 

所屬學院 

 

領域專長主責教師 主責教師單位與職稱 

  

  

  

  

  

  

  

  

領域專長承辦人 承辦人單位與職稱 承辦人連絡電話 承辦人 e-mail 

    

 

領域專長承辦人              領域專長主責教師  

 

 

 

 

 

 

系主任/所長/教學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一級單位主管 

 

 

 

 

申請日期 :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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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模組架構計畫書 

【格式與書寫說明】 

第一部分：國際標竿學校課程比較或領域競爭力分析  

說明：可參考教學單位中長程計畫，選擇一所標竿學校中相同或相近之教學單位，進行課程比較或

領域競爭力分析，以分析結果做為課程架構調整之依據，或是彰顯教學單位人才培育之競爭力。 

已於第一波徵件提出申請之學系，第一部分可視情況選填。 

 

第二部分：領域專長模組架構 

每一個領域專長模組須包含以下內容： 

1. 領域專長名稱 

2. 領域專長主責教師 

3. 學習目標與預期學習效益 

4. 課程架構 

說明：請解釋串聯領域專長模組的校準依據 (alignment)、課程的屬性、課程之間的關聯性，

以及每一門課的學分數。 

1) 每個領域專長模組應包括四至五門課程，總學分數以十二至十五學分為原則。規劃領域專長

模組時，請先選定一個主軸，再決定相應的課程，並劃分課程屬性。建議以教學單位之課程

地圖、核心能力、未來就業方向或研究所專業學群（擇一即可），做為校準依據。 

2) 為清楚呈現課程之間的關聯性，提供學生明確的修課指引，請避免使用幾選幾 (如四選一) 的

方式組合課程。 

3) 請依照課程特色訂定課程屬性，可選擇理論、方法、實務應用以外的詞彙，有關課程架構的

說明可參考下方圖 1。 

4) 若學生修讀該領域專長前須符合相關先修條件，請註明領域專長先修條件 (prerequisite)，如

修畢特定課程、成績表現、先備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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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畫執行期之工作規劃 

說明：為完成領域專長模組架構，請以年為單位，簡介各階段工作規劃，可用時間表或甘特圖

呈現。 

 

第三部分：開放其他教學單位學生修課之規劃（如適用） 

說明：請簡介未來開放其他教學單位學生修讀領域專長之措施、對學生的學習效益，以及開放

其他教學單位學生修讀，所需要的額外教學資源（如專案教師、兼任教師、業師、教學助理

等）。 

如教學單位現階段未有開放其他教學單位學生修課之規劃，請於此部分註明。 

 

 

 

 

 

 課程 A  (學分數) 

      提供基礎入門知識，幫助學生認識領域基礎知識。 

Level 1 

基礎課程 

 課程 D (學分數) 

強化理論、方法與實務應用的連結，強化學生學以

致用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Level 4 

實務應用課程 

 課程 B (學分數) 

介紹領域相關理論，幫助學生建立概念。 

Level 2 

理論課程 

 課程 C (學分數) 

培養學生與上述理論課程相關的實務技術或方法。 

Level 3 

方法課程 

串聯主軸： 

學系核心能力-1 

圖 1 領域專長課程架構示例 （僅供參考，教學單位可自行設計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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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教學發展中心建議（供教學單位參考，此部分由教學發展中心填寫） 

第一部分：國際標竿學校課程比較或領域競爭力分析 

1. 分析結果能做為課程調整之依據，或是能彰顯教學單位人才培育之競爭力 

教學發展中心建議： 

 

 

 

 

第二部分：領域專長模組架構 

1. 計畫目標：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2. 總學分數與課程數符合建議原則 

3. 課程架構：清楚說明課程串聯主軸、課程屬性與關聯性；能提供學生明確的修課指引，避

免使用幾選幾 (如四選一) 的方式組合課程 

教學發展中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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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 

本條未修正。 一

、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學生）

學位授予及資格考核，須遵循教育部

及本校有關規定，並依本辦法辦理。 

本條未修正。 

二

、 

學生入學一年內應選定指導教授

並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應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得授

予博士學位： 

(一) 至遲須於入學（或轉入）起 4

個學期內通過資格考核。 

(二) 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

滿 30 學分（含碩士班期間所

修學分數）。 

(三) 畢業前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

程實施辦法第七條各項之任

一條件或修畢「研究生線上

英文三」(AdvEng7003)。 

(四) 須於 EI 或 SCI 收錄之期刊發

表（含接受）論文至少兩篇，

其中至少一篇發表於 SCI 收

錄之期刊。論文內容須為學

生在學階段所完成者，該生

須排名為第一作者，或指導

教授與該生分列為第一與第

二作者，且期刊品質經系主

任認可者。 

(五) 通過教育部所規定之學位考

試。 

二

、 

學生入學一年內應選定指導教授並繳

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學生應滿足以下所有條件方得授予博

士學位： 

(一) 至遲須於入學（或轉入）起 4 個學

期內通過資格考核。 

(二) 至少須修滿 18 學分；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30 學分

（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數）。 

(三) 畢業前符合本校進階英語課程實

施辦法第七條各項之任一條件或

修 畢 「 研 究 生 線 上 英 文 三 」

(AdvEng7003)。 

(四) 須於 EI 或 SCI 收錄之期刊發表（含

接受）論文至少兩篇，其中至少一

篇發表於 SCI 收錄之期刊。論文內

容須為學生在學階段所完成者，並

為第一或第二作者，且期刊品質經

系主任認可者。 

(五) 通過教育部所規定之學位考試。 

1. 調整學生

發表期刊

論文之作

者序。 

三

、 本條未修正。 
三

、 

本系每學期公告辦理資格考核考試一

次，考試分五主修學門，學生須於其中

選定一學門應考，並須經依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所選定之指導教授簽名同意。學

生如於入學後第二年有更換指導教授

之情事且欲更換資格考核學門，應經新

指導教授之簽名同意後應考。 

五主修學門及其考試科目條列如下： 

(一) 「熱流學」：黏性流體力學、高等熱

力學、高等熱傳學 

(二) 「控制學」：系統動態學、線性控制

本條未修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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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系統、數位控制系統 

(三) 「固體力學」：線性彈性力學、有限

元素法、振動學 

(四) 「機械設計學」：高等機動學、機器

動力學、最佳設計、機械元件設計，

此四科中選三科，採筆試及（或）

口試。 

(五) 「機械製造學」：材料之機械性質、

切削原理、製造原理 

各科目之命題範圍、評分原則另以辦法

訂定之。 

四

、 

本條未修正。 四

、 

前條各學門之各科目考試採百分制，以

70 分為及格，所有科目皆及格為通過資

格考核。 

首次應考者必須申請學門內所有科目

之考試，不及格者以重考一次為限。 

學生入學前五年內或在學期間曾於本

系修習與考試科目同名之課程，且成績

達 B 以上者，視同該科目考試及格，得

以免試。 

學生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核或

參加兩次資格考核考試後仍有不及格

科目者，以退學處理。 

本條未修正。 

五

、 

本條未修正。 五

、 

學生申請學位考試，須組織學位考試委

員會，其成員除指導教授本人外，悉由

系主任認可或選定。 

學位考試日期、地點、學位論文題目、

摘要及考試委員等資訊，須於考試日期

至少一週前公告；學位考試口頭報告時

應對外公開，允許旁聽。 

本條未修正。 

六

、 

本條未修正。 六

、 

學生在未選定指導教授前，其選課及學

業相關事宜由系主任或其授權之副系

主任負責。 

本條未修正。 

七

、 

本條未修正。 七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校備查後，自

發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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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書卷獎給獎標準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書卷獎給獎標準，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學

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而訂定。 

 

第二條  受獎基本資格： 

受獎學生需符合下列規定： 

1.需符合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成績優良獎勵要點第二點之資格。 

2.學生於獲獎當學期必須修習本系之必修或選修至少一門課，始具備受獎資

格。 

3.於成績優良獎勵審核期間已轉出至其他學系或轉學者，不列入給獎考慮。 

 

第三條  審核規則: 

（一）依當學期等第積分平均之高低為篩選標準。  

（二）最後一名若有兩人以上等第制積分平均相同之情況，則依序以下列標準

決定之： 

1.當學期所修習系必修課程的平均成績較高者優先。 

2.當學期所修習系內課程(含必修及選修)的平均成績較高者優先。  

3.當學期所修習系必修課程學分數總和較多者優先。  

4.當學期所修習系內課程(含必修及選修)學分數總和較多者優先。 

5.當學期所修習之學分數總和較多者優先。  

6.前述條件仍無法區分順序時，由系主任決定。 

 

第四條  本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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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領域專長」模組課程表 

 模組括弧內註記總學分、各層級課程之修課要求； 

 各課程若非特殊註記均為3學分; 

 各模組課程對應本系之細部教育目標(如下)紀錄於下一列； 

1. 培養學生具備學理基礎及應用工程知識與技術之能力。 

2. 訓練學生具備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發掘、分析、解釋、處理問題之能力。 

3. 訓練學生設計系統、元件、製程及工程規劃與整合及創新之能力。 

4. 配合科技及工業之發展需求，訓練學生執行工程實務之相關知識與技能。 

5. 培養學生認識當前與機械工程相關之先進科技與時事議題，及整合跨領域知識之能力。 

6.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之精神，訓練表達溝通、及領導與管理之能力。 

7. 培養學生端正品行、健全人格、熱心服務及重視專業倫理。 

 

模組名稱 

(學分) 

基礎理論課程 

(必修) 

加深加廣課程 

(必修、除非註記) 
實務或應用課程 

固體力學與

應用 (14) 

材料力學 

靜力學(2) 

振動學 

高等材料力學 

有限元素法 

有限元素法導論 

材料之機械性質 

工程材料選擇與應用 

核心能力 1、2 1、2、4、5 3、4、5 

機械設計 

(15) 

工程圖學 

機械設計原理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機械元件設計 

機械設計實習 

自動機器設計一 

設計自動化與最佳化 

核心能力 1、2 2、3、4 5、6、7 

機構設計與

分析 

(15) 

動力學 

機動學 

電腦輔助工程製圖 

機構設計 

機械設計實習 

機器動力學 

最佳設計 

核心能力 1 2、3、4 4、5、6、7 

先 進 製 造

(15) 

工程材料 

機械製造 

材料之機械性質 

製造原理 

振動學 

(三選二) 

工具機 

智慧製造感測聯網與數據處理分析技術 

半導體製程設備實務 

自動化光學檢測原理與應用 

核心能力 1、2 1、2、4、5 3、4、5 

系統控制與

機 電 整 合 

(12) 

動力學 

自動控制 

系統動態學 

線性控制系統 

數位控制系統 

(三選一) 

應用電子學(含實驗) 

機電系統原理與實驗一 

微處理器控制系統 

(三選一) 

核心能力 1 1 2、3、4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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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力學與

應用 (15) 

近代物理 

材料力學 

流體力學 

高等材料力學(非必修) 

黏性流體力學(非必修) 

連體力學導論(非必修) 

固液二相流導論 

連體機電力學導論 

核心能力 1、2 1、2、4、5 2、4 

機械與機電

量測實務模

組 (11)  

機械工程概論(0) 

工場實習(1) 

量測原理與機工實驗

一、二(各 2 學分) 

應用電子學(含實驗)(非

必修) 

自動化光學檢測原理與應用 

可靠度工程 

實驗設計 

核心能力 1、2 2、3、4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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